关于开展第四批
上海“千人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人力资源部门：
根据《上海市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沪委办发[2010]28号）和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第四批上海“千人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在沪中资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中开展第四批上海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上海千人计划”）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人需符合《上海市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沪委办发[2010]28号）规定的基本条件，同时符合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类（金融）人才引进标准： 
1、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55周岁；

2、在国际金融机构或相关专业组织中担任过中高级及以上职务；
3、一般应有海外从事相关工作经历，在研究分析、产品开发、风险控制、信息技术、国际业务、投资银行、资金运作等方面具有较高专业素质，业绩优良，在业内有较大影响，得到同行专家认可。

（二）申报人需在2013年1月1日之后回国，且回国后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工作合同或意向性工作合同。

（三）申报人原则上不允许破格。如确需破格的，申报单位须同时提交《上海“千人计划”破格人选推荐表》。每位破格申报人才需至少两位同行专家（一般应为院士、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具有正教授职称专家或者相关领域知名企业家等）从工作资历、业绩贡献、发展潜力等角度实名推荐，并分别填写破格推荐表。
二、申报程序

各申报单位根据需要、申请人实际情况和填表要求填写《上海千人计划申报书（金融）》等有关材料报市金融党委。经金融引进人才评审平台组织专家评审后，提出推荐人选建议名单报市专项办。经顾问评审后确定拟入选人员名单，由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小组审批后正式发文确定入选人员。
三、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申报材料。需报送申报书一式10份、个人信息表2份、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2份。（申报书和附件材料须合并装订；个人信息表另附；申报材料须包封面）。
1、填写申报书。各用人单位根据需要，对照引才标准，物色拟引进人选，进行接洽并达成引进意向后，核实拟引进人才的学历、经历、成果等情况，根据要求准备必要申报证明材料，填写《上海千人计划申报书（金融）》，由申报人亲笔签名、用人单位填写意见后报市金融党委。

上述填报材料的电子版式请于jrdwgbc@163.com邮箱下载（密码：1000plan）。

2、附件材料：（1）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2）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3）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或意向性工作合同复印件；（4）在海外任职的证明材料（聘书、工作合同、相关负责人证明信）；（5）主要成果（代表性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等）复印件或证明材料；（6）领导（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7）奖励证书复印件；（8）由医疗机构（区中心医院及以上）开具的身体健康证明；（9）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二）联系人应是该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电子版照片直接贴在照片框内。
（三）用人单位的意见要详细具体，尤其是支持条件和措施。

申报材料应填写完整，不得空项、漏项。各单位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确保信息真实、完整。

上述材料请同时报送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电子文档通过光盘刻录后报送，不接受U盘，电子文档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

四、申报时间
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请抓紧时间认真组织开展申报工作,于6月10日前，将申报书和相关材料报送市金融党委干部人事处。
特此通知。
联系人及电话： 邵良明  23117040  

地址：大沽路100号2417室
附件：

1、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标准

2、《上海千人计划申报书（金融）》
3、上海千人计划申报书（金融机构）填写说明
4、上海千人计划推荐人选情况汇总表

5、上海千人计划推荐人选其他个人信息表

6、上海千人计划破格人选推荐表
上海市金融党委干部人事处
201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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